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注销公告
太教许可〔2024〕4号
[bookmark: _GoBack]经核查，太仓市红旗小学、太仓市三港小学、太仓市洪泾小学、太仓市耀华学校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已到期且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等相关规定，现按规定公告废止并注销太仓市红旗小学等四所学校的办学许可证。
自本公告下发之日起，太仓市红旗小学、太仓市三港小学、太仓市洪泾小学、太仓市耀华学校不再具有办学资质，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印章同时作废，不得再以原注册民办学校名义从事任何办学活动，如有违反，将依法查处。
特此公告。

注销民办学校基本信息

	学校名称
	办学地址
	学校类型
	举办者
	办学许可证号
	原因

	太仓市
红旗小学
	太仓浏河镇湘江路9号
	幼儿园、普通小学
	陈志红
	教民232058550000198号
	终止办学

	太仓市
三港小学
	太仓市陆渡镇三港村
	幼儿园、普通小学
	崔玉玉
	教民232058550000298号
	终止办学

	太仓市
洪泾小学
	太仓市沙溪镇洪泾村4组
	幼儿园、普通小学
	高本杨
	教民232058550000218号
	终止办学

	太仓市
耀华学校
	太仓市双凤镇泥泾村19组100号
	普通小学
	赵耀
	教民232058550000208号
	终止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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